
食物業牌照
電子消防安全規定



消防處職責

除非申請人已遵行各項規定，包括消防處處長訂立
的所有規定，否則發牌當局 (即食物環境衛生署)，
不會簽發任何牌照。

消防處所簽發的消防證書，是申請人已遵行各項消
防規定的證明文件，亦是簽發食物業牌照的先決條
件之一。



食環署轉介申請

發出消防安全規定

遞交證明文件/竣工通知

繳費

取得消防證書

消防證書的一般簽發流程

✅電子化

✅電子化

✅電子化

✅電子化



透過郵寄 發送舊有實體紙本 (近100頁)

電子消防安全規定
透過電郵發送 新電子版本PDF (3-6頁)



電子消防安全規定



前提：申請人已向食環署提供電郵地址

電子消防安全規定

✅節省送遞時間

✅方便查閱

✅節省紙張



以流動應用程式
查詢消防安全規
定遵辦進度


